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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管局吉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
考核工作规程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５〕６５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管局制定的《吉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工作规程》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

吉林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工作规程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工作，落实目标责任制，根据《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吉林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工作遵循科学合理、节俭务实、激励引导的原则。

    第三条　县级以上政府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负责考核本级及下级公共机构推进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情况。各公共机构负责考核所属单位节约能源资源工作。

    第四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对象为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医院）和团体组织。

    第五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内容包括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完成和工作措施情况。

    目标完成包括能耗总量、人均能耗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量、人均用水量等指标变化情况。

    工作措施包括工作规划计划、制度标准制定和落实，开展计量统计、监督考核、能源审计、宣传培训工作，新建项目节能管理，节能采购，节能改造，节能产品技术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机制应用，资金投入，完成重点任务等。

　　第六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法。

    第七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分为全面考评、重点考评、专项考评三种类型：

    （一）全面考评，即对法定职责范围内所有管理对象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情况进行的全面考核评价；

    （二）重点考评，即对重点管理对象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情况进行的考核评价；

    （三）专项考评，即对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专项工作进行的考核评价。

　　第八条　县级以上政府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在每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的第一年，应当对上一个五年规划期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考评；其他年度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全面考评、重点考评或者专项考评。

　　第九条　县级以上政府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实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应当制定考核实施方案，明确考核人员，确定考核评价具体内容、标准、方法和工作步骤等，开展必要的培训并对考核工作进行部署。

　　第十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按照下列流程实施：

    （一）被考核对象根据考核工作部署开展自查，并上报自查报告。

　　（二）考核人员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实地查看等方式对被考核对象自查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形成核查报告。

　　（三）依据自查报告、核查报告对被考核对象进行综合评价，确定考核结果，形成综合考核报告。

    （四）向被考核对象反馈考核结果。

   第十一条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结果应当在相应范围内通报。对考核成绩突出的公共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奖励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对考核成绩落后的公共机构，责令制定整改措施并加大监督指导力度。

　 第十二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考评要点 　　

